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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钟文

财团 1 中瑞财团：由奥康集团等 9家温州著名民营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有“中国民间第
一财团”之称，对外宣称“可运作资金超过 100亿元”。
财团 2 人民企业集团：中国企业 500强企业，集团董事长金福音是福布斯富豪榜常客。

争夺上海烂尾楼
温州财团陷多重诉讼

位于上海中山北路 2438号的新
建业大厦看起来似乎毫不起眼。谁也
不会联想到它就是引发轰动整个上
海滩的夺楼大战的主角。如今，这幢
看似平静的大楼暗流汹涌，由争夺战
引发的诉讼大战才刚刚拉开帷幕。
“金光照诉明力德借款 769万元

案；金真理诉明力德借款 1808万元
案……”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中
瑞财团）一位股东告诉记者，目前总
共涉及有 8 个案子告上海明力德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力德）的，都
是有关借款或者抵押担保合同的。

而作为这一场大战的另一方，上
海人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
福音曾向媒体放出豪言，给中瑞财团
准备了 50个官司。

两家诉讼大战的主角都名声显
赫。由奥康集团、神力集团、远洋眼
镜、星际控股、法派集团、新雅集团、
耀华集团、国光房开、泰力电器 9 家
温州著名民营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
中瑞财团，有着“中国民间第一财团”
之称，该公司 2004年在温州正式挂
牌运营，财团对外宣传“可运作资金
超过 100亿元”；人民企业集团是中
国企业 500强企业，集团董事长金福
音是福布斯富豪榜常客。

两大名声显赫的温州财团在上海的“斗法”，足够让人惊心动
魄。但是，从整个事件来看，中瑞财团肯定是最大的受害者。目前，
由这幢烂尾楼引发的诸多官司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无论有多少个
官司、需要多长的时间，故事最终总有结束的一天。试想，如果法院
判决明力德以及明力德所属资产———新建业大厦所做的那些担保
和抵押是有法律效率的话，那么，意味着中瑞财团在费尽周折拿下
了新建业大厦的同时，也拿到了一笔巨大的债务，而清偿这些债
务，处理这幢楼以及债务产生的巨大费用很可能超过新建业大厦
本身的价值。对中瑞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实
力不强的企业，那么意味着企业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逐利是企业的天性。我们无意去指责金福音为代表的人民企
业集团不择手段从中作梗，造成中瑞财团在收购明力德的股份过
程中受阻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正像电影台词里说的，出
来混总是要还的。对于这样的企业，法律终将给予它应有的惩罚。

纵观整个事件，有几点值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去思考。一是对
项目必须进行足够的调查研究论证和规划，并充分意识到其中存
在的法律风险，把风险降低到最低。仅凭个人感觉就做出决定，这
在楼市牛市之时可能没什么问题，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就可能需要
承受巨大的风险；二是温州企业这种以股权交易方式进行楼盘买
卖也值得反思。表面上看的确省了不少交易税额，但是，一旦遇到
股权有抵押、担保，可能会造成极大的麻烦；第三，还有一个情与法
的问题，在看到楼市上涨之时，明力德的原股东要提价 200 万元，
中瑞不同意。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中瑞财团这样做是没有错的，既
然已经谈好，就不存在加价或者降价的问题，这不是对某一方，而
是对双方的。但是，从情理上讲，既然楼市在涨，如果酌情考虑安抚
一下这些原股东们，可能黄杨花就不会爽约而不签字，金福音就无
法插手，也就不存在后面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了。

尽管此前媒体有报道说金福音是“骗子”、“老赖富豪”，但我宁
愿相信，作为最早一批闯荡上海的温州商人，金福音能够在商海几
十年屹立不倒，必定有他独到之处，有他适应市场的经营哲学。

孰是孰非，相信法律最终将会给出公正的判决。但是，当事双
方，必须面对现实，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必须冷静思考，去寻找
最佳的解决方案。当然，诉讼法律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但是通过谈
判调解也是一种不错的途径。此前，双方经上海和浙江温州两地政
府和司法部门多次出面调解此事，仍然没有结果。但是有一点可以
肯定，双方都有诚意。这很重要，也是基础。况且，生意有赚有赔，做
企业有成功也有失败，谁也不可能是商场上的常胜将军，重要的
是，双方都要摆正心态、放下姿态去解决问题，不要再互抖丑闻，互
揭伤疤，互损形象，要知道“和则双赢、斗则双输”。

股权交易时的
风险把控与情理平衡

金福音花这么多精力、心思和资金来阻止中瑞财团收购明力
德并引起经济纠纷，显然不仅是面子的问题。金看重的是明力德的
新建业大厦的大幅升值。据称，这座当年约定 1.95亿元转让的大
厦，目前价值已经超过 4亿元。

事实上，围绕着明力德和新建业大厦的借款或者抵押官司，远
不止 6个，据中瑞财团介绍，目前共有 8个。

2008年 9月 3日，张大荣诉明力德借款 3037万元[案号（2008）
普民二（商）初字第 1055号 ]；2008年 10月 20 日王繁旭诉明力德
借款 4485万元 [案号（2008）黄民二（商）初字第 4966号 ]，二项合计
7522万元，上述二项款项经公司查询已不知去向。
“上面两个案子已经结案，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瑞财

团一位股东告诉记者，目前还有 6个案件还在诉讼当中，都存在潜
在的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

1、明力德公司为上海人民企业集团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在光
大银行上海分行贷款作担保抵押 1.1亿元 [案号（2009）沪二中民三
（商）初字第 15号 ]，现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明力德公
司承担担保责任，目前已上诉，判决书尚未生效。

2、明力德向上海求实电气有限公司借款 4450 万元 [案号
（2009）青民二（商）初字第 641号 ]，该案一审已判决，尚在上诉期
间。

3、明力德向上海建业电源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借款 605 万元
[案号（2009）静民二（商）初字第 280号]，已判决，正在上诉期间。

4、明力德向上海民企电器有限公司借款 928 万元，[案号
（2010）闸民二（商）初字第 413号 ]，目前该案一审已判决，二审在审
理过程中。

5、明力德向金光照借款 7691800元 [案号（2011）普民二（商）初
字第 642号]，该案一审已判决，目前正在上诉过程中。

6、明力德向金真理借款 18082760元，目前该案正在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已撤诉）[案号（2011）沪二中民四（商）初
字第 43号]。

尽管这些案件有的已经结案，有的还在审理或者上诉过程中，
令人惊异的是，对于明力德公司身欠巨额债务、新建业大厦被多次
抵押的情况，公司的原股东却无人知情。

有意思的是，虽然明力德公司的股东们集体表示不知情，但在
明力德公司所牵涉的债务纠纷中，都有该公司出具的法律文书，而
这些文书当然都得盖上公司的大印。

但是，经过比对，这些文书上所盖的公章与明力德公司在工商
局备案的公章不符。中瑞财团认为金福音方面在使用“假公章”并
向公安局报案。

不仅如此，最让中瑞财团揪心的就是光大银行抵押担保贷
款一案，上海静安区公证处在明力德的法定代表人杨大明未到
场的情况下就能做出公证，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法人代表杨
大明未签字的情况下就敢放贷。中瑞财团表示，将追究上海静安
区公证处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的法律责任，并追究由此造成的
损失。
“这些案子都是在中瑞财团与明力德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

没有办理股权移交等相关手续之间发生的。”中瑞财团一位股东告
诉记者，从 2007年 9月到 2009年 11月份 2年多时间里，明力德实
际上处于金福音的掌控之中。

如今，尽管中瑞财团通过法律手段办理了股权移交、工商执
照，刻制了新的公司印章等，新建业大厦也在进一步装修之中，一
切看似已经正常，然而，围绕明力德的 8个案件还远没有结束，金
福音是否真给中瑞财团准备了 50个案件也不得而知。但显然，由
这幢烂尾楼引发的诉讼大战何时休，这还是个未知数。

本报对此事还将进行跟踪报道。

按照中瑞财团和明力德双方的
约定，预付款支付后 10 天内，明力德
要配合中瑞做好股权变更手续。但在
此期间，明力德有股东提出，要求中
瑞财团增加 200 万元转让款，遭到中
瑞财团的拒绝，股权转让一事被束之
高阁。

2007 年 10月 12 日，中瑞财团向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明力德违
约。法院判定，明力德 100%股权转让
给中瑞的合同成立，明力德六大股东
承担违约金 3000万元。

高额违约金的判决引起六大股
东不满。之后，章圣望、黄杨花、杨大
明三人向浙江省高院提出上诉。2008

年 12 月 24 日，浙江高院做出终审判
决：撤销一审中追究六股东 3000 万
违约金的判决；中瑞受让明力德的
90%股权成立，而另外 10%股权依然
属于黄杨花。浙江高院认为，尽管黄
杨花在股东决议上签字同意整体转
让明力德的股权，但并未在股权转让
合同上签字，表明她的 10%股份的转
让关系尚不成立。终审判决还要求章
圣望、杨大明、朱德龙、郑步良、夏成
强等 5 位股东在 10 日内协助中瑞财
团办理其在明力德公司的股权变更
等手续。

而就在中瑞与明力德的股东们
进行诉讼之时，金福音却再次把目光

瞄向了明力德。
2007 年 9 月 12 日 , 金福音旗下

上海新利科实业有限公司委托黄杨
花以 4417 万元收购了明力德 54%的
内部股权，包括杨大明和章圣望的全
部股权，形成“一女二嫁”的局面。与
此同时，在 9 月 30 日 ,杨大明辞去明
力德执行董事以及法人代表并向黄
杨花移交公章和营业执照以及十几
张签了名的空白纸等。同时 ,聘请叶
庆雄担任明力德执行总经理职务，而
叶是金福音的人民企业集团的副总
经理。

这些动作为日后中瑞财团埋下
了太多的隐患。

对于中瑞来说，在拿到浙江省高
院的判决时本该可以松口气的，依照
法院的判决，接下来就该是按程序进
行股权过户了。然而，事情并没有想
象中的那么简单。

2009年 3 月，中瑞财团派人前往
上海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时，吃惊
地得知：因债务纠纷，明力德公司股
权此前已被上海当地法院冻结，不能
转让。之后中瑞财团又发现，明力德
公司和新建业大厦共涉及大小官司
6 起，都属借款或抵押借款纠纷，案
值近 2 亿元。

显然，中瑞遭遇了金福音的绝地
反制。

就在此时，明虹投资也在进行重
组。

坊间传言，由于在寻找接盘者的
过程中，黄杨花未能促成金福音收购
明力德，感觉不仅损失了 100 万的佣
金，而且也在众人面前失掉了“面
子”。而这其实也是黄杨花在中瑞财
团与明力德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爽
约的原因。如此，黄就想促成金福音
收购明虹投资。而这正合金福音之
意，因为收购了明虹投资，意味着自
己将成为明力德的最大债主———明
虹投资借给明力德 6630 万元，而且
还为明力德提供了 7500 万元的担
保。中瑞要顺利过户，就必须先偿还

明虹的债务，这对中瑞来说，原来计
划投资 6000 万元就能撬动 2 亿元的
如意算盘功亏一篑。

如此，争夺明虹投资就成为重要
的一环，两大财团再次狭路相逢。

按照明虹投资当初的设计，必
须是股东才能购买。为此，金福音就
与黄杨花商量，由黄杨花代表金福
音收购明弘投资的股权，钱由他来
出。

2007年 6月 2日，中瑞财团股东
之一的郑步良代表中瑞财团和金福音
的代理人黄杨花展开角逐。价格一路
飙升。最终，金福音控制的两个公司
(上海新利科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华之

达商贸有限公司 ) 联合收购了明虹投
资其他 7 位股东的股权，收购价为
2.65亿元。随后，明虹投资的股权变更
为：黄杨花持股 15%，金福音控制的两
个公司持股 85%。

如此一来，金福音就成为明力德
最大的债主，间接控制明力德。

然后，令黄杨花也没想到，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自己在明虹投资的股份
会“被”大大缩水。2008年 5月，黄杨花
意外从工商部门发现，自己的股份已
经从 15%缩水至 4.5%。

黄杨花拿到的一份《上海明虹投
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表明，2008
年 1月 12日，在明虹投资执行董事杨

爱莲提议下，明虹投资召开了董事会，
将公司的注册资本从 3000 万元增资
到 1亿元。持股比例为上海新利科实
业出资 8800万元，出资比例 88%，上
海华之达商贸出资 750万元，出资比
例为 7.5%，黄杨花出资为 450 万元，
持股 4.5%。 在该份决议上，有华之
达、新利科和明虹投资的公章以及黄
杨花的签字。

黄杨花誓死表示自己对这起股权
变更毫不知情，自己既没有参加这个
会议，也没有签这个名字。而且杨爱莲
是金福音的弟媳妇，上海新科利实业
和上海华之达商贸其实都是金福音
的。

2003年，来自浙江温州的 8位富
商章圣望、朱德龙、杨大明、郑步良、
夏成强、黄杨花、陈民佐、杨宗好合伙
投资成立上海明虹投资有限公司（下
称“明虹投资”），并购买了上海亚新
生活广场，有了数千万的斩获。

其中 6 位股东又在 2005 年 5
月，以明虹投资的名义，公开竞购了
山东省潍坊市在上海的一处资产，即
位于上海中山北路 2438 号的建业大
厦。这次，股东陈明佐和杨宗好没有
参与。

2006 年 3 月 2 日，出资购买建业
大厦的 6 名股东注资 1000 万元合伙
成立了上海明力德公司（下称“明力

德”），其中杨大明出资 200 万，持股
比例 20%，出任公司代表人；章圣望
出资 250 万，占总股本的 25%；朱德
龙、郑步良、夏成强分别出资 150 万，
均占总股本 15%，黄杨花出资 100
万，占总股本 10%。公司成立后，建业
大厦归入明力德名下，更名为新建业
大厦。而此前明虹投资的出资以担保
贷款的方式划转为明虹投资对明力
德的债权。

买楼就是为了卖楼，找到一个好
价钱，赚取其中的差价，这就是温州
房产炒客的“道”。然而，由于国家宏
观调控，楼市出现趋冷趋势。另外，新
建业大厦是写字楼型烂尾楼，未经重

新包装，出租率和出租价值并不高，
而重新包装，必须再投入巨额资金。
而此时，明力德公司在经营上亏损严
重、举步维艰，股东思想分歧越来越
大。显然，股东们等不了楼价升值。于
是，大家决定卖楼分钱，并开始分头
寻找接盘者。同时大家决定，谁找到
买家，就奖励谁 100 万元。

当时股东之一的黄杨花找到了
同样来自浙江的上海富豪金福音，而
另一股东郑步良找到的则是温州中
瑞财团，郑也是中瑞财团的九大股东
之一。然而，在选择最终的接盘者时，
由于股东中有人听银行的朋友说金
福音是“老赖”，而且官司缠身，如此，

经过慎重考虑后，最终股东们选择将
楼盘转给中瑞财团。当时，双方约定
以 1.95 亿元成交，签订协议后预付
6000万元，其余部分在大楼产权移交
后 6 个月内还清。

2007 年 5 月 7 日，明力德召开
股东会议，一致同意将明力德公司
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中瑞，并形
成了一份“股东会决议”，6 个股东均
有签名。5 月 25 日，该公司与中瑞财
团签订 100%股权转让合同。但是，
拥有 10%股份的黄杨花却没有在这
份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这一细节
预示着这场“婚约”一开始就隐藏着
危机。

失控引发的 8个案件 目前总共涉及有 8个状告明力
德的案子，都是有关借款或者
抵押担保合同的。

暗藏危机的婚约 明力德公司与中瑞财团签订 100%股权转让合同。但是，拥有 10%股份的黄杨
花却没有在这份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

变幻莫测的局面 中瑞要顺利过户，就必须先偿还明虹的债务，这对中瑞来说，原来计划投资 6000
万元就能撬动 2亿元的如意算盘功亏一篑。

金福音绝地反制 金福音旗下上海新利科实业有限公司收购了明力德 54%的内部股权，同时 ,叶庆
雄担任明力德执行总经理职务，而叶是金福音的人民企业集团的副总经理。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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